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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并就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重庆路桥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按照中国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相关文件

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就本次股东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尊严无价 合纵有情

地址：中国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 55号俊豪 ICFC A塔 20 楼 Add：20th Floor, Tower A, Junhao ICFC, No. 55
Dongshengmen Road, Jiangbei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 邮编(P.c):400023 投诉电话：63715854
电话(Tel):(023)63763141、42、43、47 传真(Fax):63763140 网址：www.hezong.com.cn

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 CHONGQING HEZONG LAW FIRM

司法部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第 3 页 共 7 页

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1. 本次股东会由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做出决议

召集，相关内容已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重庆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通知”）上登载，

并对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进行了公告。

2. 本次股东会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召开，并载明了现场会议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提交会议审议的议案、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贵公司联系电话及联系人等事项。

（二）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14 日（周四）14 时 30 分在重庆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

络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4 日，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4 日 9:15-9:25 ，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4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全体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的任意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

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2. 本次股东会由贵公司董事李丹奇先生主持。

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会由董事李丹奇先生主持。经核查，本次股东会的

实际召开时间、地点、内容、方式与会议通知一致。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和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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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有权出席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为：截至 2026 年 5 月 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上述贵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等股东代理

人可不必是贵公司股东；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见证律师。其中：

1. 出席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经核查，出席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8人，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00,021,143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502%。

2. 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

的股东共402名，代表股份数为173,833,699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98%。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已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进行认

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

资格。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所载明的议案

进行了表决。

2.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投票表决部分，由本次股东会选举的股东代表及

本所律师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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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贵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

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及现场投票的

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

通知中列明议案进行了表决，其中现场会议部分按《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由股

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监票和计票。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

限公司合并统计了本次股东会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 2025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59,185,188 股赞成，14,196,854 股反对，472,800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0761%赞成，3.7974%反对，

0.1265%弃权。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59,712,288 股赞成，7,690,254 股反对，6,452,300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2171%赞成，2.0570%反对，

1.7259%弃权；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14,358,956 股赞成，7,690,254 股反对，

6,452,3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50.3796%赞成，

26.9819%反对，22.6385%弃权。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59,196,188 股赞成，14,217,154 股反对，441,500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6.0790%赞成，3.8028%反对，

0.1182%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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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59,073,188 股赞成，14,582,154 股反对，199,500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0461%赞成，3.9004%反对，

0.0535%弃权。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58,997,688 股赞成，14,583,754 股反对，273,400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0259%赞成，3.9009%反对，

0.0732%弃权；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13,644,356 股赞成，14,583,754 股反对，

273,4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47.8723%赞成，

51.1683%反对，0.9594%弃权。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以下无正文）




